遂安磨委发〔2017〕211号

中共遂宁市安居区磨溪镇委员会
关于印发《磨溪镇深入开展“七千师资进夜校”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党支部，镇直各部门，各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按照全省基层党建视频会部署和我市“脱贫攻坚奔小康、党的恩情永不忘”感恩奋进主题教育的安排，整合各方面优秀师资进“农民夜校”授课，着力加强“农民夜校”师资队伍建设，经党委研究决定，现将《磨溪镇深入开展“七千师资进夜校”活动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磨溪镇深入开展“七千师资进夜校”活动实施方案
                   中共遂宁市安居区磨溪镇委员会
                           2017年9月22日

  磨溪镇党政办印                    2017年9月22日

附件：

磨溪镇深入开展“七千师资进夜校”活动

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开展“七千师资进夜校”活动，要与打赢脱贫攻坚战、开展“四好村”创建和“感恩奋进”主题教育等结合起来，做到两手抓、双促进。“农民夜校”教师要组织党员群众学习扶贫政策、文化知识、致富技术等，助推他们了解政策、提升素质、脱贫奔康；组织党员群众学习文明新风、改变陈规陋习、掌握生活常识等，助推他们转变落后观念、尊崇传统美德、养成良好习惯；组织党员群众学习党的光辉历程、大政方针、决策部署等，教育引导他们认同党、亲近党、感恩党、拥护党。“农民夜校”教师要结合群众的生产生活实际，采取通俗易懂的方式、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利用农闲时间进行授课，切实增强工作实效。 

二、活动时间

2017年8月至2018年7月
三、主要举措

（一）科级干部进夜校讲时事政策。选派的科技干部（已有联系村的科级干部在联系村担任，不再重复选派）。科级干部“进夜校”，主要采取讲党课、开座谈会、坝坝会等形式，围绕感恩奋进主题，宣讲党的光辉历程、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党的各项惠民政策、脱贫攻坚形势任务、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市委七届二次、三次全会精神和市委重大决策部署等。特别是党的十九大召开后，要深入村落院坝、田间地头广泛宣讲十九大精神，确保十九大精神家喻户晓。要组织党员群众讲身边变化、谈亲身感受、话幸福生活，引导群众增强获得感和感恩意识。

（二）中小学教师进夜校传文明新风。每个行政村选派1名政治强、业务精、有亲和力的中小学骨干教师作为“农民夜校”文明新风教师。中小学教师“进夜校”，主要采取播放宣传片、文艺演出、发放资料、现场讲授等形式，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道德、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农村移风易俗“十反对”、农村乡风文明“十倡导”、农村环境卫生、农村政治文明及精神文明建设典型、国情知识、省情知识、市情知识、四川文化知识、遂宁文化知识、科学常识和教育扶贫资助政策等宣讲。
（三）骨干医生进夜校讲健康卫生知识。每个行政村选派1名政治强、业务精、有亲和力的骨干医生作为健康卫生教师。骨干医生“进夜校”，主要采取现场就诊体检、集中讲授、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宣讲医疗扶贫专项政策，医药常用术语、药品分类、防止药物滥用，农村重点传染性疾病防治以及意外伤害、农药中毒、一氧化碳中毒、食物中毒、外伤及骨折、呼吸心跳骤停、溺水、触电、中暑、晒伤、蛇蝎咬伤、狗咬伤、烫伤、冻伤等急救常识，既为广大群众提供“三测”等健康医疗服务，又教育引导广大群众改掉陈规陋习、养成良好卫生习惯。

（四）农技员进夜校开展农技培训。每个行政村选派一名农技员作为农技知识教师，原则上1名农技员可以联系3—4个村。农技员“进夜校”，主要采取集中授课、现场观摩、实地指导等形式开展农作物生产技术、林业生产技术、畜禽养殖技术、水产养殖技术、特种养殖技术、农村新兴产业技术等农村农业实用生产技术培训。农技干部要定期深入基层，现场答疑解惑，为农业生产提供技术服务，帮助有需求的群众掌握1门实用技术。

（五）法律工作者进夜校普及法律法规知识。每个行政村选派法律工作者作为法律法规教师，原则上1名法律工作者可以联系3—4个村。法律工作者“进夜校”，主要采取创办“法治大讲堂”、进村入户讲法规、处理纠纷讲案例、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加强“七五”普法宣传教育，加强国家基本法律制度、农民权益保护法律制度、农村基层治理法律制度、农业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等宣讲。法律工作者可以采取点对点的形式，对不履行赡养老人义务、不履行抚养子女责任、不依法表达诉求的个别群众进行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帮助他们知法守法。
（六）因地制宜壮大师资力量。各“农民夜校”在已有教师库基础上，除本次选派师资外，可根据实际，在“返乡走亲”干部、致富带头人、田秀才、土专家等承担授课任务，纳入本校教师库管理，也可邀请外地优秀教师作专题授课。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落实工作责任。镇党建办负责牵头揽总工作，组织各选派教师授课，并做好日常管理，分期分批开展培训。各牵头单位和选派教师所在单位要明确责任，迅速组织本系统教师于9月30日前到“农民夜校”授课，镇党建办负责制定每期教学要点和课件并做好指导。镇挂村领导要主动联系教师提前做好授课安排并牵头组织实施。各村“两委”要将本次活动选派的师资与已有师资进行整合，组织好学员，确保教学活动正常开展。被选派的教师要服从乡镇安排，认真备课、授课，提倡多讲短课，多设置10至15分钟的“微课堂”，鼓励在1次培训中组合安排多方面教学内容。科级干部教师每两月到“农民夜校”上课不少于1次，其余教师每季度到“农民夜校”上课不少于1次，确保每月都有教师到“农民夜校”授课。本次活动选派的教师若出现工作调动等情况，则由接替其原工作岗位的人员承担后续教学任务，由镇党建办通知牵头部门报区委组织部进行动态调整。

（二）注重结合，有力有效推进。开展“七千师资进夜校”活动要与完成业务工作、打赢脱贫攻坚战、推动“四好村”建设等相结合，合理安排授课内容和时间，做到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教育系统骨干教师要与学生家访工作相结合，以家访形式提供送学上门服务，提高群众的参与积极性和工作实效。各类教师既分工又合作，着力把教学活动作为服务中心大局、改善民生、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在上好课的同时，注意收集和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真正取得“民得实惠、党得民心”的实效。

（三）不定期督查，确保落地见效。镇党建办将结合“感恩奋进”主题教育对活动开展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并将督查结果纳入各村党建工作年度目标考核内容。对不按要求开展授课的村予以通报批评。各授课教师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工作责任心，授课要传播正能量，鼓舞人心、凝聚民心；要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市十项规定精神，廉洁自律，为人师表，树立良好形象。
附件：遂宁市安居区“七千师资进夜校”活动人员名单

附件

磨溪镇“七千师资进夜校”活动人员名单
	序号
	乡镇
	村
	科级干部
	中小学教师
	骨干医生
	农技员
	法律工作者

	1
	磨溪镇
	登高村
	袁晓艳（区城管分局）
	龙建平（磨溪小学）
	张彬（磨溪卫生院）
	陈本全（西眉镇畜牧兽医站）
	蒋志敏（磨溪派出所）

	2
	磨溪镇
	千丘村
	段元华（区政府办）
	唐志国（磨溪小学）
	米超（村医）
	陈本全（西眉镇畜牧兽医站）
	蒋志敏（磨溪派出所）

	3
	磨溪镇
	福埝村
	周勇（磨溪镇）
	梅红英（磨溪小学）
	廖贵生（村医）
	陈本全（西眉镇畜牧兽医站）
	蒋志敏（磨溪派出所）

	4
	磨溪镇
	鱼加村
	何奇龙（磨溪镇）
	卢月华（磨溪小学）
	陈龙（村医）
	税朝轩（磨溪镇农业服务中心）
	补忠毅（磨溪派出所）

	5
	磨溪镇
	喜华村
	邓时高（区发改局）
	郑清华（磨溪小学）
	郑才荣（村医）
	税朝轩（磨溪镇农业服务中心）
	蒋志敏（磨溪派出所）

	6
	磨溪镇
	文星村
	罗孝荣（磨溪镇）
	龙燕（磨溪小学）
	翟建兵（村医）
	李斌（磨溪镇畜牧兽医站）
	补忠毅（磨溪派出所）

	7
	磨溪镇
	丁坪村
	黄军（磨溪镇）
	唐雪（磨溪小学）
	廖多广（村医）
	李斌（磨溪镇畜牧兽医站）
	补忠毅（磨溪派出所）

	8
	磨溪镇
	八角村
	许盛伟（区科技局）
	曾旭辉（磨溪小学）
	尹小红（村医）
	李斌（磨溪镇畜牧兽医站）
	补忠毅（磨溪派出所）

	9
	磨溪镇
	石佛村
	全祖辉（区财政局）
	龚素玉（磨溪小学）
	刘勤英（村医）
	李斌（磨溪镇畜牧兽医站）
	黄荣军（磨溪派出所）

	10
	磨溪镇
	老木垭村
	唐志恒（区农业局）
	邓勇（磨溪小学）
	夏言凯（村医）
	张小兵（磨溪镇畜兽医站）
	黄荣军（磨溪派出所）

	11
	磨溪镇
	猛虎村
	吴仕（磨溪镇）
	戴擎宇（磨溪小学）
	袁春华（村医）
	张小兵（磨溪镇畜兽医站）
	黄荣军（磨溪派出所）

	12
	磨溪镇
	白河村
	白建辉（区公安分局）
	郑勇（磨溪初中）
	李玉（村医）
	张小兵（磨溪镇畜兽医站）
	何建峰（区检察院）

	13
	磨溪镇
	向阳村
	陈洪秀（磨溪镇）
	郑才华（磨溪初中）
	郑军（村医）
	向旭东（磨溪镇农业服务中心）
	黄荣军（磨溪派出所）

	14
	磨溪镇
	永灵村
	何桂林（区临港园区）
	廖治磊（磨溪初中）
	何治辉（村医）
	向旭东（磨溪镇农业服务中心）
	何建峰（区检察院）

	15
	磨溪镇
	黑白寺村
	姚海霞（磨溪镇）
	郑巧君（磨溪初中）
	黄青松（村医）
	向旭东（磨溪镇农业服务中心）
	何建峰（区检察院）

	16
	磨溪镇
	板仓村
	黎健（凤凰街道）
	刘小林（磨溪初中）
	郑周（村医）
	向旭东（磨溪镇农业服务中心）
	何建峰（区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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